
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 

台北市私立恩典之家寶寶照護中心 

安置兒童申訴制度辦法                                

                                                                          2024 年 12 月 12 日修訂                                               

                                                                         2024 年 3 月 14 日修訂 

                                                                         2024 年 2 月 16 日訂定 

一、 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恩典之家寶寶照護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為保障安置兒童之生存權及發展權等權益並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中心安置服務對象皆適用本辦法。 

三、 申訴對象：本中心安置 2 歲以下兒童，申訴人主要來自第三方，包含主責社工、家

屬、工作人員等皆可為兒童發聲的關係人。 

四、 本中心為保障安置兒童申訴管道與相關權益，特設置本中心申訴處理小組(以下簡稱小

組)，詳見台北市私立恩典之家寶寶照護中心安置個案申訴處理小組設置要點。 

五、 當申訴人發現安置兒童於本中心發生下列情形之一時，得提出申訴： 

(一) 遭受不當對待。 

(二) 不明原因受傷。 

(三) 本中心之制度、規章、辦法、行政措施、生活照護等，有執行疏失致使損害兒童權

益。 

(四) 因工作人員之行為具違法、濫權、不當對待之實，致使損害兒童權益。 

(五) 其他有提出申訴之必要情形。 

(六) 除申訴事件有惡意汙蔑他人、違法違紀行為者外，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止申訴人提出

申訴。 

(七) 本中心不得因申訴人提出申訴予以歧視、脅迫或遭受任何不公平待遇。 

六、申訴方式與管道如下: 

(一)申訴方式 

1.申訴人可經由書面資料、口頭陳述、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申訴管道，提出申 

訴。 

2.針對小組無法處理、申訴人不滿意本中心申訴處理小組調查結果者，可藉由書面 

資料、口頭陳述、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申訴管道，向社會局、社家署外部單位 

等提出申訴。本中心並同步於公共區域公告本辦法。 

(二)申訴管道 

申訴專線電話：02-2370-3579分機 15 

    申訴專用傳真：02-2331-5294 

申訴專用信箱或申訴電子信箱：service@aidscare.org.tw 

專責處理人員姓名或單位名稱：本中心主任 

    (三)申訴書 



申訴人可藉由第六條第一項之方式提出申訴，並於申訴書(附件一)記載下列事項: 

1.申訴日期與申訴人姓名。 

2.申訴事件概述。 

3.證據附件。 

七、申訴處理流程 

(一)初步審理 

        接獲申訴事件後，受理單位應視申訴書內容進行事項調查，申訴人所申訴事件若有

違反兒童及少年之權益或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五十三條相符，機構應於

二十四小時內通報主管機關與關懷 e起來。 

    (二)事件調查 

1.處理申訴事件時，由小組召集人指定調查人員進行調查。 

2.調查人員應盡速掌握並了解申訴事項內容，必要時應約談申訴人與被申訴人或相

關人員。 

3.申訴事件處理未獲結果前，相關人員應絕對保密，不得對外公開。對外嚴守秘

密，涉及安置兒童隱私之申訴案與申訴人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4.申訴事件處理中，申訴人及被申訴者有接受調查、如實答覆調查人員及提供相關

資料之義務。 

 5.經調查若發現申訴內容與事實不符，且為惡意誣陷者，將依本中心相關辦法及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辦理。 

(三)調查結果與處理 

1.調查人員應於接獲申訴翌日起十日內完成調查，根據調查經過與本中心相關 

  規定擬定處遇建議，並與主管單位討論審核。 

2.調查結果核定後應以申訴答覆書(詳如附件二)回覆申訴人，由申訴人簽名確 

  認；若申訴人不願簽名則需註記緣由。 

3.申訴答覆書一式二份，申訴人簽名後由中心與申訴人各持一份。 

4.若不服申訴事件處理者，應於收到申訴答覆書翌日起十日內向受理單位提起再 

  申訴。 

(四) 結案歸檔 

  定期彙整申訴案件，包括申訴案量、類別、處理結果以及再申訴之統計資料，並可

提供工作人員或第三方申訴人閱覽。 

八、公告本辦法，並將申訴處理流程圖(如附件三)，張貼宣導於本中心公共區域。並在愛慈

基金會的官網公開揭示申訴管道。於個案入住時主動告知主責社工申訴管道與流程。並

在保育會議與 CRC在職教育訓練課程時加強宣導，使工作同仁瞭解維護個案權益、申訴

管道、法律資訊等，培養其相關認知能力。 

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中心相關辦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辦理。 

十、本辦法經主管會議通過，報請執行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 

台北市私立恩典之家寶寶照護中心 

                           申訴書                    附件一   

申
訴
人
資
料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與服務對象之

關係 

 

聯絡地址 
 

申
訴
事
實
內
容 

被申訴人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與被申訴人 

兩造關係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上午

□下午    時    分 

發生地點  

發生過程  

 

證
據 

附件 1： 

附件 2：                               （無者免填） 

申訴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相關證據請黏貼於背面 

 

 



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 

台北市私立恩典之家寶寶照護中心 

                      申訴答覆書                 附件二 

受理日期  填表日期  

處理人員  申訴人  

申訴事向概述: 

調查情況: 

處理狀況: 

後續建議: 

申訴人： 副召集人： 召集人： 

 

 

 



附件三 

 

 

 

第三關係人得知事件發生提出申訴 

書面資料 口頭陳述 電話 電子郵件 

初步審理 

緊急事件處理及人力備援調度 

進行個案評估如有必要第一時間送醫 

二十四小時內通報主管機關與關懷 e起來 

成立申訴處理小組進行事件調查 

調查結果與處理 

被申訴者是否同意調查結果 

申訴結束 

追蹤兩週，第三週結案歸檔 

可向社會局、社家署外

部單位等提出申訴 
是 

否 

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 

台北市私立恩典之家寶寶照護中心 

安置個案申訴處理流程圖 

申訴專線電話：02-2370-3579分機 15 

申訴專用傳真：02-2331-5294 

申訴電子信箱：service@aidscare.org.tw 

專責處理人員：寶寶照護中心主任 02-23703579分機 15 


